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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8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園環境安寧，顧及教職員工生

安全，對於進出校園之車輛進行合理管制，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交通

及車輛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進出本校校園之車輛，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道路交通規則及交通標誌

接受執勤人員之指揮勸導。 

 

第二章 通行證與停車證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之汽(機)車輛進入校園者，應申辦通行證或停車證。 

第四條 進出本校校園之汽(機)車輛，應將汽(機)車通行證，黏貼於擋風玻璃內(擋

風板)左側明顯易見處；通行證上車號不清晰者視為無效證。無通行證之

汽(機)車欲進入校園，應先於警衛室登記基本資料、辦理換證。 

第五條 校內舉辦活動、會議、短期課程，有外賓車輛需進出校園者，主辦單位

應於活動三日前，向總務處事營組申辦臨時通行證。 

第六條 下列情形之車輛進入校園不需申請通行證或停車證，但仍需依規定停放

車輛： 

一、二十分鐘內短暫停放之送貨、施工、計程車或其他車輛，請按雙閃

燈並於明顯易見處留下聯絡資料。 

二、大吊車、聯結車、預拌車、挖土機、堆高機、推土機等施工機械需

進入校區進行工程作業時，工程主辦單位應於二日前以書面告知總務

處事營組，並知會警衛室執勤人員；工程作業期間應派員進行交通與

環境安全管制與引導。 

第七條 因執行警備、消防、救護、郵電車及其他與公共安全有關之公務車輛，

執行公務時其進出校園、通行方式及停車位置不受限制。 

第八條 汽(機)車通行證及第十三(有棚)機車停車證每學期初換發新證，舊證使用



期限至新學期之第二週為止；通行證與停車證申請規則、收費標準由總

務處另訂之。 

第九條 教職員工生因故不再需要通行證或停車證時，應於辦理離校手續時繳回

註銷且不得要求退費。(唯辦證二週內可辦理退費) 

第十條 汽(機)車通行證及學生機車停車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售或租讓他人使

用且不得任意偽造、變造。 

第三章 停車場與停車位 
 

第十一條 進入校區之車輛須將車輛停放於停車場之停車格中，非專用停車位以

先到先停為原則；不得佔用專用車位或身心障礙停車位。 

第十二條  標示「專用停車位」之者，由總務處依本校「專用停車位管理要點」

規劃為固定車輛使用，其他車輛不得佔用，未經許可佔用者，依「車

輛違規罰則」辦理。 

第十三條 停放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之車輛，應將身心障礙車輛識別證放置於擋

風玻璃之明顯易見處。 

第十四條 各單位舉辦活動、會議、短期課程時，應於活動期間派員指揮、指引

外賓車輛至指定停車場或停車位並疏導車輛離開校區。若與會外賓共

乘中、大型巴士到校，車輀進入校區後應停放於指定位置。 

第十五條 第十三（有棚）、十四、十六機車停車場管理規定： 

一、機車停放於第十三（有棚）停車場，需購買機車停車證。 

二、機車停放於第十四、十六停車場，無需購買機車停車證，以先到先

停為原則。 

三、應將機車停放於停車位內，不得隨意停放影響他人車輛進出。四、

車號與停車證申請資料內容應相符，若有異動，應持舊證到總 

務處事營組辦理資料更新。 

五、騎（乘）機車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並依交通標示減速慢行， 勿

逆向行駛。 

六、機車請自行上鎖，貴重物品勿置於車箱中以防失竊，停車場僅供停

車，不負車輛或物品保管之責。 



 
第四章 門禁與安全管制 

 

第十六條 夜間十一時以後警衛室執勤人員進行車輛進出管制， 欲進入校園

者，應於警衛室登記基本資料備查。 

第十七條 汽(機)車於校園中行駛最高速限為二十公里以下，嚴禁亂鳴喇叭及逆

向行駛。若因公務需要依警衛室執勤人員指示，彈性開放行駛方向並

注意行車安全。 

第十八條 領有學生汽(機)車通行證者，應將車輛停放於公告之指定停車場， 不

得佔用教職員工停車違規停車者，視情節輕重依校規懲處。 
 

第五章 車輛違規罰則 
 

第十九條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如經查獲屬實，視情節輕重做下列處置及處分： 

一、開立「車輛違規勸導通知單」 

二、通知車主駛離。 

三、車輛上鎖，至納管組繳交罰款後由警衛室執勤人員開鎖。 

(一)教職員工罰款：汽車每次新台幣伍佰元整，機車參佰元整。 

(二)學生罰款或愛校服務：汽車每次新台幣參佰元整、機車壹佰元整，

或選擇愛校服務壹小時(屢犯者每次累加壹小時)，未完成且通知

未獲回應者，送學務處依校規議處。 

(三)外賓罰款：比照教職員工。 

(四)如遭拖吊，車主自行至拖吊場支付拖吊費用及領車。 

四、情節重大時依校規處置。 

(一)教職員工簽請人事室議處。 

(二)學生送請學務處議處。 

五、違法者送警察機關究辦，通行證或停車證沒收，並不得再申購， 所繳費用

不予退還。 

第二十條 強行闖入校區又不聽勸告、態度蠻橫者，依發生當時之情節輕重禁止

進入校園或通知警察機關到校協助究辦。 



第二十一條 停放於停車場以外的徒步區、路面劃紅、黃線區之車輛，張貼「車輛違

規勸導通知單」，必要時通知駛離。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89 年 01 月 11 日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01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09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05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05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09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5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9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0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附件一： 

弘光科技大學汽、機車通行證與停車證申請規則 
一、申請汽、機車通行證 

(一)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汽、機車通行證之核、換發以一學年為一期，兼

任教師以一學期一期，均採網路申請，由總務處事營組負責辦理。 

(二)就讀本校研究所、延修生及跨校選課（因上課週期不同）及協助各

單位行政、教學之學生需申請汽、機車通行證者，通行證申請相關

規定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告。 

(三)本校策略聯盟單位、廠商及出租外包廠商可向總務處事營組申辦通

行證。 

(四)申請汽、機車通行證時，申請人請附本人駕照及車輛行照之有效證

件圖片檔各一份，車輛行照以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同戶籍之親

屬為限，其餘親屬需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五)推廣教育中心學員、托兒所家長之汽、機車通行證由該單位自行製

作發放，停放於指定停車場，並將申請資料造冊後交由總務處備

查，總務處得管制發放數量。 

二、申請機車停車證 

(一)第十三(有棚)機車停車場，停車證一學期申購一次，採網路申請。 

(二)第十四及十六(無棚)機車停車場不收費，師生及來賓可逕行停

放。 

三、申請臨時通行證或停車證 

因故受傷或行動不便之學生，憑醫院診斷證明並於內容加註所需

休養期限，向總務處事營組申請汽(機)車通行證始得停進校區。 

四、申請補換發 

(一)汽車通行證及機車停車證如遺失或損毀而需申請補發，應填具「汽

機車通行(停車)證遺失切結書」並繳交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二)更換車號申請換發者，應填具「汽機車通行(停車)證變更車號切結

書」，並繳回原證及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教職員工可免費更換， 
以一次為限）。 

五、各項收費標準請詳見「弘光科技大學汽(機)車通行證收費標準表」。(一)專任

教職員工辦理停車證費用，得由申請人薪資中直接扣款。 

(二)學生及外賓依本校公告之繳費管道繳納。 

(三)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受理退費申請，其退費申辦作業另訂之。附件一： 



附件二： 

弘光科技大學汽、機車通行證收費標準表 

身份別 
適用對象/

說明 
汽車 

校內機車 
停車位 

P13 機車 
停車場 

使用期間 備註 

教職員工 

專任教職

員工 
$500 $300 $300 一學年 

1. 含各單位、附設機構

（專案）約聘、自聘人

員等。 
2. P13 採事先預約申請

機制。 

兼任教師 $250 $150 不開放 一學期 
含社團指導老師及專

案、約聘授課教師。 

學生(員)
計畫助理 

在職專班

學生 
$500 不開放 $600 一學期  

  研究計

畫助理 
（博士後

研究員） 

$500 $300 $600 一學年 

教師聘任之研究員、助理

(限校外人士)；採總量管

制，每位計畫主持人享有

一個名額。 

身心障礙

學生 
免費 免費 免費 一學年 

申辦進入校園機車通行

證，僅限下肢行動不便學

生申辦。 

學生會(含
學生議會) 

$2,500 $300 $600 
汽車：一學期 
機車：一學年 

發放數量每學期與學務

處協商後核定之。 

研究生 $2,500 $300 $600 
汽車：一學期 
機車：一學年 

限 20:00~翌晨 06:00 通

行；每學期初由各所列清

冊辦理。 

日、夜間部

學生(含跨

校選課學

生) 

$2,500 不開放 $600 一學期 
依「學生汽車通行證收費

細則」(如附件三)辦理。 

學生意外

傷害不良

於行 
$2,500 

保證金：

$300 元 
工本費：

$50 元 

保證金：

$300 元 
工本費： 

$50 元 

視診斷證明 

1.學生意外傷害不良於行

(限本人申請)，機車車

證以一個月為原則。 
2.機車申請1學期須檢附

重大傷病等相關證

明，車證費比照教職員

工收取。 
3.汽車以月份計費辦理。 

 學習生 $2,500 $150 $600 一學期  

 
學分班、訓

練班、社區

大學 
$500 不開放 不開放 依排定課程 

1.機車可免費停第14、16

停車場。 

22.課程4天(含)以上須申



身份別 
適用對象/

說明 
汽車 

校內機車 
停車位 

P13 機車 
停車場 

使用期間 備註 

辦。 

廠商 

契約、駐校

及長期合

作廠商之

正式員工 

$2,000 $500 $600 一學年 
本校學生擔任廠商工讀

生者，不得申請。 

其它 

幼兒園家

長(接送) 
免費 免費 不開放 一學期 

幼兒園自行製作通行

證，以接送為原則,限停留

30 分鐘。 
健身中心

會員 
$500 不開放 不開放 一學期 

限校外人士，由體研中心

提出申請。 
短期授課

教師 
(協同教學.
海青班等) 

$250 150 不開放 一學期 
整學期僅上 4 天（含）以

內課程，以核發臨時通行

證方式處理(不收費)。 

附註：具校友會永久會員身份之校友，出示相關證件其費用以原價之七折計。 



 
附件三：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汽車通行證收費細則 

適用身份（一）：在職專班 

項目 收費標準（一學期） 

金額 500 元 

 

適用身份（二）：二技、四技、五專等學制 

項目 收費標準（一學期） 
期末前申辦 

下學期收費標準（優惠） 

金額 2,500 元 2,300 

 

適用身份（三）：碩士班研究生、各學制延修生、跨校選課。 

每週上課天數 收費標準（一學期） 
期末前申辦 

下學期收費標準（優惠） 

四天以上 2,500 元 2,300 元 

三天（含） 2,000 元 1,800 元 

二天（含） 1,500 元 1,300 元 

一天 1,000 元 不另優惠 

  

 


